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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材料目录

一、企业自我评价报告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科技创新、高新技术特征总结。
（三）近三年开展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活动的报告。
（四）对照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自我评价。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并阐述其与知识产权、技术领域的关联性。各技术领域如涉及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的企业需提供相应软件著作权对应软件产品的运行界面截图。
（六）企业总收入的构成情况说明。
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
网络在线打印并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1. 企业依法成立证明材料
营业执照等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办理的企业不需提供，请提交《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特殊行业的需提供经营行政许可证。
1. 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知识产权证书（选择适用告知承诺办理的企业不需提供，请提交《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专利说明页、参与制定标准情况等。通过受让、受赠或并购等方式获得的知识产权，必须增加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备案证明。
1. 科研项目立项证明
按照立项时间的先后顺序，已验收结题项目需附验收结题报告，以单个项目为单元进行立项证明和验收结题报告等资料的归集整理。
1. 科技成果转化
附企业成果转化汇总表（表1），按照汇总表的顺序逐次对每一项成果的转化情况简要进行说明，同时提供与之对应的该项成果的证明材料和转化的证明材料。
1. 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
包括总体情况与四项指标符合情况的具体说明，并依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明确的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四项指标顺序提供材料。
八、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
具体文字说明，并附相关生产批文、认证认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材料。
九、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
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数、人员学历结构、科技人员名单及其工作岗位等，填写《企业职工情况表》（表2），并提供相应人员的社保缴费凭证。
十、专项审计报告或专项鉴证报告
经具有资质并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年限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下同）研究开发费用、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同时需提供中介机构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包括营业执照副本、执业资格证、30%以上在册职工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资格证书，2019、2020、2021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年检公告，在职人员花名册等；企业与中介签订合作协议时应要求中介机构作出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承诺）。
十一、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并提供中介机构的资质证明材料（营业执照、执业证书、至少2个在册职工注册会计师资格证）。
十二、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通过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打印的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基础信息表、主表及应填报的所有附表）。按照《关于简化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有关措施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58号）有关规定免填部分表单的企业，应提供相关情况说明。
以上材料须原件需同时扫描上传至“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工作网”。

表1
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汇总表
	序号
	科技成果名称
	科技成果来源
	转化年度
	成果转化形式
	转化结果
	证明材料

	
	
	
	
	
	
	

	
	
	
	
	
	
	

	
	
	
	
	
	
	

	
	
	
	
	
	
	

	
	
	
	
	
	
	

	
	
	
	
	
	
	

	
	
	
	
	
	
	

	
	
	
	
	
	
	

	
	
	
	
	
	
	

	
	
	
	
	
	
	

	
	
	
	
	
	
	

	
	
	
	
	
	
	

	备注：证明材料应围绕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来提供，即科技成果的证明材料和转化结果的证明材料。



表2
企业职工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职务/职称
	身份证号
	社保号
	在职、兼职或外聘
	是否科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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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权属人声明

    作为 （知识产权名称） （授权号：XXXX）的共有权属人，本单位允许XXXX将此知识产权用于2022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如该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在资格有效期内，本单位承诺不将该知识产权用于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




  知识产权权属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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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声明

    本机构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规定的中介机构条件，提供给企业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资质证明材料准确、真实、合法、有效、完整，本机构愿为此承担有关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